危險性機械或設備異動報備書
	機械 
     (固定式起重機
     (移動式起重機
     (營建用升降機
     (吊籠
	設備 
     (鍋爐
     (第一種壓力容器
     (高壓氣體特定設備
     (高壓氣體容器


受文者：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
        （806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91號4F-1）

主　旨：本公司危險性機械或設備(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)共    座，自    年   月   日起申報 停用 (原因：               　），請查照。
申請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印 
負 責 人：
地    址：
電    話：                承辦人：
中 華 民 國　  　年　  　月　  　日
	備註：

1、 危險性機械或設備廢用時，請另填寫【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廢用申請書】，並將檢查合格證(明)正本繳還各轄區勞動檢查機構，廢用之機械或設備不得恢復使用。

2、 危險性機械或設備停用時，如停用期間超過檢查合格證(明)有效期限一年以上時，擬恢復使用時，應檢附相關資料向代行檢查機構申請重新檢查。
3、 各區勞動檢查機構如下：
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（807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505號9樓）
台南市職安健康處（708201 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6號8樓）

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（80347高雄市鹽埕區中正四路274號4F）
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（744台南市新市區南科三路22號）
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（811高雄市楠梓區加昌路600號）
四、如對申報程序有疑義，請電洽代行檢查機構：
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【806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91號4F-1】

電話：07-3333801  傳真：07-33457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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